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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国际关于关注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收到立案告知

书和责令改正措施决定以及监管警示的公告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鹤股份”或“公司”）目前公开存续债券

“鹤 21 转债”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

进行相关评级工作。 

近日，公司发布《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以下简称《立案公告》）称，公司收到实际控制

人之一王明龙先生的通知，因涉嫌短线交易，其于 2026 年 4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公司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仙

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以下简称《行政监管措施公告》）、《关于对仙鹤股

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明龙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称，因未将借用他人证券账

户持有仙鹤股份股票事项及时告知公司，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80%时未及时披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

局出具《关于对王明龙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6]77 号（以下简称“《决

定书》”），决定对王明龙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

信档案，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决定书》查明的事实，决定对王明龙予以监

管警示。 

此外，《立案公告》还显示本次立案系针对王明龙先生个人，与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和业务活动无关，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行政监管措施公

告》还显示《决定书》所涉及主体仅为王明龙先生个人。公司收到王明龙先生通

知后，对《决定书》中所涉问题高度重视，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配合王明龙先

生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控股股东、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培训与宣贯，通过组织学习等方式，

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意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中诚信国际认为，上述事项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等尚未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中诚信国际将持续跟踪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评估对

公司信用状况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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